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釋憲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1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臺北市安和路 1段 29號 9樓（理事長會議室） 

出席：吳國治(視訊)、黃啟嘉(視訊)、林義龍(視訊)、張必正(視訊)、林工凱(視

訊)、陳志宏(視訊)、蘇育儀(視訊)、王憲勳(視訊)、楊佳陵(視訊) 

請假：鍾飲文、王志嘉、張濱璿、趙  堅 

指導：周理事長慶明 

列席：林忠劭、李美慧、楊蕙宇、謝旻桓 

主席：吳召集委員欣席 (視訊)  

紀錄：盧言珮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上次結論辦理情形。 

洽悉。 

參、 討論事項 

一、 案由：續請研議本會就憲法法庭 111 年度憲民字第 4156 號蔡之棟聲

請案之書面意見及攻防策略。(提案人：吳召集委員欣席) 

結論： 

(一) 本會書面意見，請楊佳陵顧問增列台中市膳食費部分收費論述，

並請林工凱副秘書長完成負責之段落全文後傳至 Line群組。再

請秘書處協助確認意見書內容用詞一致後，提供憲法法庭參考。 

(二) 說明會當日報告方式，請三位主筆者協調決定，若需使用投影片，

也請會務人員提供模板。 

(三) 有關問答時間攻防策略，綜整意見如下： 

1. 醫療業務和美容醫學業務有何差異？ 

兩者很難清楚切割，都是基於人民的醫療需求、基於個人對

於自己身體健康狀態的期待，用醫學方式改變健康狀況。缺

陷矯正與美的追求不是固定絕對的價值或標準，難以簡單的

一刀兩切。 



2. 一般常見的自費項目有哪些？ 

希望論述著重自費收費項目其實很常見，項目也非常多。

民眾日常生活常碰到的例如耗材、手術的錢、衛材的錢，

健保很多都除外，是以自費無須另眼看待。 

3. 如果收費標準改採事後審查方式，有何影響？ 

事後審查未嘗不是可行方向。但要有配套檢討，建議主管機

關要思考如何才不會窒礙難行。最重要的，管理不是只有事

前核定一種方式，主管機關應邀請各界代表討論如何才是合

理的管制。 

4. 目前衛生局核定作業有哪些問題？ 

(1) 從病人角度出發，衛生局核定項目多如牛毛，其實病人也

難以適從，無法真正了解與比較。 

(2) 長久以來行政高度介入專業自治領域，到底是不是功能最

適?這些核定制度制定當時，健保還沒開始、住院保證金剛

廢止，需要防止濫收醫療費用，避免民眾破產或找不到醫

師。但大法官也指出，醫療等特殊職業管制隨時代潮流變

化，應有管理方式的變化，不是堅持單一價值觀，從此管

制二三十年不變，過度干預醫師職業自由。 

5. 美容醫學業務若納入消保法適用範圍，是否適合？ 

第一、所謂美容醫學界線模糊；第二、破窗效應，擔心其

他醫療行為也被納入，造成醫界恐慌；第三、美容醫學納

入消保法的話，需要考慮該法本質，其原本設計偏向製造

業，用在服務業就有些質疑，直接納入醫療業務可能產生

更多問題。醫療業務面對的是無法預期的人體，強行納入

恐生扞格並阻礙醫學進步。強管制的法律，就要思考醫師

防禦性醫療可能，或醫師對醫學上探究治療的可能都會減

少，這對於病人的權益反而是更長遠的傷害。且目前醫療

法中都有相關對應管制，只是管理強度或內容方向可能有

差異，因此應該還是要醫療專法處理，否則不但效果不好



而且傷害性大。 

6. 療程是否有一定標準和規範？有無相關管理規範？ 

有一定醫學的標準，但不是所有都有一定的標準與規範，因

此應該要有一定彈性，才不會造成收費規範的問題。雖然是

療程也不代表一定要幾次，可能是範圍或區間。但醫師會遵

循醫療的學理或基本作法，依照病人病情狀況做適當判定，

並且會與病人做一定告知與溝通後，再做完整的治療。目前

在細胞治療亦有詳細的分段療程或收退費規則。 

7. 預收醫療費用應該如何管理？ 

(1) 當市場有需求就會有人做，現在只是透過另開公司等其他方

式處理，這其實已是進行中且越演越烈的狀況。若只禁止醫

療機構預收費用，勢必會像現在一樣介入第三方多層管銷，

所生成本仍是病人吸收。 

(2) 建議樂觀其成，但提出 guideline，例如如何訂定契約，讓

專業自主發揮、民眾也有選擇空間。適度開放有效管理，而

不是全面禁止。當市場更多選擇，透過公平競爭，健全醫療

發展亦為正面效益。 

8. 主管機關對於預收醫療費用和收費方式的定義，以醫界的看

法認為是否合宜？ 

(1) 主管機關應體察目前資訊科技金融服務的進步所衍生的費

用給付型態，不應該以過往單純經濟環境條件思考，而是要

更有前瞻性，廣納各種可能性讓病人端實質獲益。現行開放

的國際醫療只是一個開端，事實上目前很多遠距通訊都有很

多這種狀況，如何衡平。 

(2) 現行因病人取消而生之行政或醫療必要費用，都是由醫療機

構承擔，連訂金都不能收，這對機構是否公平合理?是否要讓

病人端有一定負擔，以免產生不必要的醫療浪費，且影響其

他就醫者的權益。 

(3) 在對病人合理且充分之保障架構下，擬定妥適辦法適當合理



管制，例如資訊揭露、告知義務、解約或退費處理機制等，

實際上較能維護病人權益且實踐締約自由與多樣性。 

二、 案由：續請研議有關醫界在健保總額制度下權益受到侵害，聲請釋憲

之可行性案。(提案人：吳召集委員欣席) 

結論：本案因時間因素未及討論，保留至下次會議再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下午 5時) 


